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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4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星普医科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76  

 

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

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、评估方法适用性的说明的公告 

 

 

 

 

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中同华评估”）作为广东星普医学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玛西普医学科技

发展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玛西普”）收购四川友谊医院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

“友谊医院”）25%股权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了评估报告，并作为本次股权收购的

定价参考依据。公司现就相关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

性、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等作出如下说明： 

（一）评估情况 

根据中同华评估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《广东星普医学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玛西普医学科技发展（深圳）有限公司拟支付现金收购

四川友谊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25%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资

产评估报告书》”）（中同华评报字（2018）第 030100 号），本次评估同时采用

了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，并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果，友谊医院全

部所有者权益的最终评估值为 180,240.00 万元。 

（二）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

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中同华评估。中同华评估拥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资格

和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，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，并具有较为丰富

的业务经验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。中同华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、公司控股

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友谊医院、友谊医院的少数股东寿宁广梧人和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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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合伙）以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

或冲突，具有独立性。 

（三）关于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

中同华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综

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，符合本次交易标的的实际情况，评估

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。 

（四）关于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

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为前提，根据评估目的、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和评估方法

适用的前提条件，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，中同华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评

估方法对友谊医院的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，并最终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

评估最终的评估结果。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玛西普收购友谊医

院少数股东所持有 25%股权的经济行为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，交易各方更看重的

是被评估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和获利能力，因此收益法更适用于本次评估目的，选

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更为合理。 

（五）关于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

中同华评估分别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对友谊医院进行了评估，友谊医院股东

全部权益价值（净资产）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价值为 180,240.00 万元，采用市场法

评估后的价值为 195,700.00 万元。 

中同华评估在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过程中，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、评估假

设前提合理。2017 年度，友谊医院营业收入为 25,990.74 万元，净利润为 8,188.39

万元，盈利能力较强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。市场法采用的交易案例可能存在特殊

经营背景、业务信息，以及财务资料等收集不完整，对价值比率的调整和修正难以

涵盖所有影响交易格因素；收益法是企业自身未来收益为基础进行预测，包含了更

多的价值影响因素，可以全面、合理地反映被评估单位所拥有的品牌、市场和客户

资源、人力资源、特殊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等无形资产在内的企业整体价值，更

符合本次评估目的及实际情况。且本次评估选用的参照数据、资料可靠；影响资产

评估价值的因素考虑周全；因此，以收益法评估结果 180,240.00 万元作为本次以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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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转让为目的的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，评估结果公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七月十日 




